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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辛欣 通讯
员 牛路捷）“我认为此案不宜作
相对不起诉的决定。”在一场拟不
起诉公开听证会上，犯罪嫌疑人
无故迟到 50 分钟，且态度轻慢，
人民监督员结合其悔罪态度发表
不同意见，并被检察机关采纳。9
月 23 日，记者从检察机关获悉，
此案已进入公诉阶段。

9月中旬，一起拟不起诉案件
的公开听证会在万柏林区检察院
举行，由市司法局选聘的市级人
民监督员、山西焦煤西山煤电铁
路公司纪委书记杨光应邀参加。

当日上午 9时，听证会开始，
承办检察官、公安机关民警、听证
员、人民监督员均已提早到场，却
迟迟不见此案嫌疑人的身影。现
场工作人员打电话催问，嫌疑人
找借口称雨天路不好走，便“失
联”不再接听电话。

当时，原本定于 1 小时后举
行的第二场公开听证会相关人员

已悉数到位，于是检察院临时决
定调换两场听证会的顺序，提前
进行第二场听证。

9时 50分，听证会结束后，那
名嫌疑人才姗姗来迟。承办检察
官介绍基本案情，对案件定性、法
律适用等作出详细说明。鉴于这
名诈骗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到
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退赔
被害人损失，系初犯，根据“少捕
慎诉”司法理念，检察机关拟对其
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能解释一下迟到的原因
吗？”即将进入评议环节时，人民
监督员杨光发问。嫌疑人低头看
看表，反问道：“我也没迟到几个
小时吧？”

注意到对方态度轻慢，结合
其悔罪表现及案情细节上的推
敲，杨光发表了不同的听证意见，
认为拟不起诉的结果不足以对该
嫌疑人起到震慑作用，因此此案
不宜作相对不起诉的决定。

经过充分评议，检察机关结
合听证情况，决定采纳人民监督
员意见，变更原拟不起诉处理的
建议，依法对涉案嫌疑人提起公
诉。

连任两届，履职 8年，作为人
民监督员，杨光认为储备法律知识
重要，关注社情民意更重要，“人民
监督员是检察办案活动的监督者，
要做发现问题的‘啄木鸟’。”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践行全过
程人民民主、服务社会治理、提高
法律监督质效的有效措施，最大
的优势在于人民监督员多元的专
业背景和社会视角。

市司法局相关部门负责人介
绍，今年以来，市司法局抽选人民
监督员参与监督活动 150次。来
自各行各业的人民监督员开诚布
公地建言，实实在在地监督，全面
反映群众的司法需求，广纳民意、
广聚民智，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
法公信力。

嫌疑人态度轻慢 不适宜相对不起诉

人民监督员意见被采纳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检察监督的“第三只眼”，
是检察机关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制度设计，也是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监督司法的重要方式。

公平正义，是人民群众的“刚需”。人民监督
员一头连着群众，一头连着检察机关，是推动新时
代检察工作发展的监督者、参与者和见证者。从
检察听证、庭审现场，到案件“回头看”、巡回检
察、检察开放日……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
讼等“四大检察”“十大业务”领域，处处都有人民
监督员的身影。

兼听则明，公开则正。真正的公平正义，从来
不是司法机关和办案人员的“自我感觉”，而是人
民群众的切实感受。人民监督员正是立足社会大
众的公平正义观念，约束检察机关履职，以社会视
角促进检察办案增强人文关怀和情理思维，讲清
事理、讲明法理、讲透情理。人民监督员勤监督、
敢监督，检察机关“真接受”“真欢迎”，以公开促
公正，以法治力度和温度纾解群众“急难愁盼”，
公平正义可感可触可见。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货
车司机误判车距，突然变更车
道，结果剐蹭了侧后方正常行驶
的小轿车。9月 22日，山西高速
交警五支队通报事故情况。

9月 16日 11时，高速交警五

支队七大队接到报警称，辖区沧
榆高速发生一起重型货车剐蹭
小轿车的事故。接到报警，交警
很快赶到现场，恢复交通并查明
事故原因。原来事发时，小轿车
正常行驶在第一车道，行驶在第

二车道的重型货车司机没有仔
细观察后视镜，误判车距，突然
开启转向灯变道，导致轿车司机
避让不及，引发事故。据此，交
警认定货车司机负事故全部责
任。

司机随意变道 剐蹭后方车辆

兼听则明
短评

本报讯（记者 刘友旺）自
家地窖需要盖子，男子段某便瞄
上了下水井上盖着的钢板，于凌
晨时分将其中 3块搬回家。9月
23日，娄烦县公安局通报，城关
派出所已将段某抓获，并对其作
出行政处罚。

9月 20日，城关派出所接到

某工程负责人报警电话，称在县
城汾源北巷丢失了 3 块在下水
井处盖着的钢板。

通过走访及调取周围公共
视频，民警仅用 2个小时便锁定
嫌疑人为男子段某，随即依法将
其传唤至县公安局执法办案中
心接受调查。经询问，当日 4时

许，段某早起遛弯时看见巷子路
面的下水井处盖着钢板，虽然明
知那是项目工程所用的钢板，但
想起自家地窖需要盖子，便临时
起意偷走了 3块。

目前，娄烦县公安局已依法
对盗窃违法行为人段某处以行
政拘留。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面
包车在高速公路行驶时，左后轮
突然掉落，险些引发事故。9月
23 日，山西高速交警五支队通
报相关情况。

事发当日 9时，高速五支队
四大队民警在二广高速巡逻时，
发现一辆面包车停在超车道内，
车辆左后方还有一个轮胎，过往
车辆纷纷躲避，十分危险。面包

车司机做好相关警示防护后，已
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

交警对现场处置后经询问得
知，驾车男子在上一个服务区已
发现轮毂有裂痕，但没有引起重
视，想到了目的地再修理，结果行
驶到事发路段时左后轮掉落。

交警提醒大家，驾驶“带病”
车辆上路是十分危险的行为。
预防轮胎出现故障，首先要定期

检查轮胎的安全性能。检查车
轮螺栓，如发现出现参差不齐的
情况，就有可能出现螺母松动或
螺栓折断的情况。日常要检查
轮胎胎体，测量胎压，定期更换
经过国家质量认证的合格轮
胎。其次要做到行车时不超
载。超载会让轮胎承受超大负
荷，可能会造成轮胎掉落、翻车
等事故。

不顾轮毂开裂 仍然危险行车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烧
烤店老板杨某，凌晨 4 时 30 分
收摊后和几个朋友喝酒解乏，
并醉酒驾车上路，结果被交警
迎泽二大队民警查获。9 月 23
日，迎泽二大队通报，杨某已受
到罚款、吊销驾照和禁驾的处
罚。

9月 21日 6时许，在南环三
巷设卡检查的迎泽二大队六中
队民警，截停了一辆由西向东行
驶的白色轿车，发现驾车男子杨
某浑身酒气。经检测，杨某每百
毫升血液中含有 95 毫克酒精，
属醉酒驾驶。

杨某称自己做烧烤生意，当

天 4时 30分收摊后和几个朋友
一起喝了几瓶啤酒解乏，想着路
上不会有交警查车，结果车还没
开出多远便被查获。

交警介绍，杨某醉酒驾车，
但血液酒精含量尚不够追究刑
事责任，因此被处罚款 1000元，
吊销驾照，并禁驾 5年。

凌晨喝酒解乏 醉驾被查受罚

地窖需要盖子 盗窃钢板被拘

停 水 通 知
兹因配合太原市菜园南街给水管线工程，需对

供水管线进行改造，定于2024年9月24日22时——

2024年9月25日8时在下列区域实施停水：

菜园南街（南内环街——巷尾）

望相关区域内的用户周知并提前做好储水准

备，因停水给您带来的不便请予以谅解。

太原供水集团有限公司

2024年9月23日

拿着 60万元借条到法院，起诉别人要求还款，没
承想却换来了牢狱之灾。9月 22日，万柏林法院发布
消息称，该院审理的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原告隐
瞒债务已经清偿的事实，仍按借条金额提起诉讼，最终
受到法律严惩。

这起案件中，张美丽（化名）帮张大强（化名）筹集
资金，因此向同乡杨某借款 60万元，同时向其出具了
借条、收据。4个月后，杨某打电话通知张美丽还款，
随后，张美丽将此事告知张大强。张大强向张美丽的
弟弟张小帅（化名）提出借款，张小帅使用银行卡给张
大强银行账户转账 40万元。此后，张大强将准备好 60
万元放至办公室的保险柜内。几天后，张小帅到达张
大强公司，并通过其公司员工谷某，从保险柜内取走
60万元现金交给杨某，但杨某未将借据、收条还给张
小帅。2年后，杨某以借据及收条为证据，诉至法院要
求还款。

万柏林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杨某以捏造的
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并严重侵害他人合
法权益，其行为已构成虚假诉讼罪。但杨某能如实供
述其犯罪事实，可以从轻处罚。判决杨某犯虚假诉讼
罪，判处有期徒刑 8个月，并处罚金 5000元。

法官提醒，虚假诉讼行为不仅严重扰乱司法秩序，
侵害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且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和司法权威，是被严厉打击的行为。对于提起虚假诉讼
的当事人来说，不仅会受到法律的严惩，还会在诚信记
录上永远留下污点。

记者 任蕾 通讯员 武佳佳 刘晓彤

男子虚假诉讼被判刑
欠款已还清 仍然要起诉


